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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  

第 253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  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27日下午 2時 30分 

二、 地      點：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

三、 主  持  人：林召集人智堅(許委員志瑞 代) 

四、 出列席單位：詳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邱依凡 

五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252次委員會會議決

議辦理情形。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備查。 

六、 報告案： 

(一) 「春曉建設有限公司新竹市中雅段86等9筆地號地號店鋪、集合住宅新建

工程（第一次變更設計）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七、 審議案： 

(一) 「陳金源新竹市長春段650-3及光武段1231-3地號等10筆土地」開發許可

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1. 本案位於「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(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區

計畫(新竹市部分)(埔頂路以南、新莊車站以西附近地區))專案通盤檢

討(主要計畫暫予保留案及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)細部計畫(第一階段)

計畫書」範圍內，前經111年3月7日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

許可審議委員會」第223次幹事會審議同意採繳交代金方式回饋，開發

許可完成後以「第一種住宅區」土地使用項目管制之。 

2. 本案代金繳納部分，代金數額，以市價計算，其市價由本府主管機關委

託三家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查估後，以最高價為原則，經委員討論決議，

本案代金繳納依查估最高價計算(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)，其應繳納

代金金額為新台幣5,724萬5,139元，請所有權人至本府都市發展處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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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納手續，該估算價格核算如下： 

3. 代金=基地面積(977.48m²)x回饋代金比例(40%) x市價(146,410元/m

²)，應繳代金共計為新台幣57,245,139元。 

4. 依本案所屬主要計畫【變2案：住宅區(附2)】協議書第三條，本案應於

通盤檢討核定之日起(108年6月12日)3年內完成捐贈，請依規辦理繳納

作業，逾期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恢復為原計畫。 

5. 請檢送依決議修正之報告書(雙面印刷，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、審議

意見修正對照表、審議費及繳納代金收據影本)1份予業務單位審核，再

依規辦理備查。 

 

(二) 「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仙宮段45地號第三區管理處第二辦公

廳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1.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修正後，先送業務單位審視，再提送

委員會審議： 

(1) 開放空間及植栽計畫： 

a. 新建廊道平台與機車停車棚有落差，請考量安全性。 

b. 本案新建大樓僅能從舊大樓連接走廊進出，且新設廊道平台阻隔

開放感，請思考是否有新設擋土牆必要；建議重新規劃既有停車

棚，整理本案與鄰棟、園區前庭之連結關係，串聯整體開放空間。 

c. 報告書頁3-5剖面圖，新設擋土牆與車棚及植栽穴距離皆過近將

影響榕樹根系、榕樹樹穴無法生長其他灌木、新增數公尺高榕樹

之樹冠按比例應已碰觸本案建物、實際平台與停車棚實際落差是

否真如等高線所示?以上問題請考量現地實際狀況審慎規劃之。 

d. 請考慮植栽實際生長狀況，思考全區(含本案與鄰棟大樓、園區

前庭)之人行動線規劃步道系統與無障礙動線，以避免樹木樹根

破壞而造成路面隆起顛簸；另植栽穴請注意與走道鋪面高程順

平。 

e. 請補充說明由園區入口至本案新建大樓之無障礙動線與設施。 

f. 請補充說明新設滯洪池之高程與安全措施。 

(2) 建築物規劃： 

a. 報告書頁3-12照明計畫，十八尖山風景區不宜凸顯建物燈光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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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，請說明屋頂棚架用途。 

b. 報告書頁1-3建築計畫資料表之戶數誤植請修正；另全區法定與

實設停車位數與簡報內容不符，請依現有及本次新設停車空間分

別釐清檢討。 

c. 請補繪安全梯防火門，且防火門迴轉半徑勿與安全梯迴轉半徑相

交；另請評估安全梯入口是否對調，使逃生動線較順暢。 

(3) 城市行銷處意見： 

a. 本市新竹市市定古蹟「新竹水道-水源地」將由本市文化局進行

修復計畫，後續請貴公司配合相關事宜。 

b. 本府十八尖山景觀案規劃範圍屬貴公司所管土地，為保持山坡地

樹林現狀及水質淨化處理，後續請貴公司協助。 

2.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，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

(雙面印刷，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)1份予業務

單位，俾利業務單位續辦審議事宜。 

 

(三) 「弘塑科技新竹市五福段959地號等2筆土地廠房增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

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1.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修正，提送業務單位審視確認後通過： 

(1) 本案增建一棟作業廠房若有增加員工數，請重作交通量調查並說明

停車空間需求。 

(2) 請補充防災計畫。 

(3) 請補說廠房增建原因及作業內容等相關資料。 

(4) 裝卸車位之規格及數量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及土管規定，請釐清。 

(5) 車行動線由中華路六段81巷(基地北側之8m計畫道路)進出，請貴公

司後續配合管理。 

2.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，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

(雙面印刷，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)1份予業務

單位，俾利業務單位續辦審核備查事宜。 

 

八、 散會：下午 4時 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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